



2015年临武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总结

为确保全县环境安全，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国办发[2014]56号）、省环保厅《关于督促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公告》（湘环发[2014]48号）文件精神，我局高度重视、认真落实，迅速行动、严格要求，有力推动了工作的开展。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大检查整治工作，召开环境保护大检查集中整治动员大会，制定印发《临武县环境保护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临政办函[2015]20号）成立了由分管环保副县长任组长的环境保护大检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督导、调度、协调工作，每月汇总调度一次，县政府每季度组织一次检查验收。
县环境监察大队按区域分四个监察中队，对排污单位和工业园每周不少于1次上门指导服务，督促企业按时完成整改任务。
二、深入宣传动员，积极引导企业参与。
1、我局用文件形式（临环字[2015]1号）于2015年1月8日转发了省厅公告，共印发200份给全县排污企业，并于1月23日召集相关部门和排污企业召开了全县隐患排查动员会，县委常委、副县长唐国林、县政府副处级干部石传文出席会议并作了动员讲话。
2、于2015年2月9日在《临武新闻》报上制作了一期环保宣传专刊。将《新环保法》、省厅《关于督促企事业单位依法开展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整治的公告》（湘环发[2014]48）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全文刊登。县环保局还制作发放了200本《新环保法》宣传手册到各排污单位。
3、开展环境安全月宣传。6月5日环境日和6月17日安全生产日，我局在临武大道上开展了二次环境安全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横幅2条，摆放宣传展板十块，向群众发放新《环境保护法》宣传单5000余份、新环境保护法报纸专刊3000余份、环保知识手册650份、环保宣传活页900余份。临武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相关领导到活动现场进行了指导。
三、强化措施，深入推进环境保护大检查和环境整治战役
2015年截至目前为止，共排查企业190家,对7家企业责令停止生产建设，6家企业进行停产整治，18家企业进行限期整改，3家企业移送电力执法强制断电，5家企业进行了立案处罚，罚款25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一）大力开展环境隐患排查和整改
1、完善工业园区和企业整改方案。一方面，督促未制定整治方案企业限期制定并报送备案；另一方面，从严审核，将整改方案中未体现企业存在的环境隐患问题的退回企业按要求重新制定方案。目前，我县制定整治方案并报送政府和环保部门备案的企业事业单位已增加至60家。     
2、推动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规范排污行为
 根据环境保护大检查的要求，我局深入企业指导服务，重点推动企业进行污染设施建设，进一步规范了企业排污行为。今年我县南方公司投入1200多万元对井下外排水进行深度治理，香锡公司投入800多万元，兴建污水处理工程对选矿废水进行了综合利用及回用。小徐瓜瓜公司投入80多万元建设了污水治理设施。目前三家公司的污染防治设施都已建成投入使用，经检测运行效果良好。目前我县有南方公司、香锡公司、舜华鸭业、南方水务等４家企业建成了污水自动监测系统，并与省市监控平台联网，实时监控企业的排污行为。
3、保护水源地环境安全。2015年在我县饮用水源地附近发现有三家小型铸造厂，未办理环评手续、不符合产业政策，我局立即下达了责令停产通知，并于 5月25日我局将三家企业移送县电力执法大队要求实施强制断电。6月2日我局联合县电力执法大队和当地乡镇出动20余人，执法车辆3台对这三家小铸造厂进行了联合执法，拆除了3台供电设备和非法供电线路600余米。
4、整治取缔洗砂企业
去年9－12月我局开展了洗砂企业的整治行动，对全县32家洗砂企业进行规范管理。今年6月我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演中发现在土地乡、武源乡、水东镇有3家非法洗 砂企业私自接通电源，偷偷恢复生产，我局于2015年6底至7月初分别对这三家洗砂企业再次下达了限期拆除非法企业的通知，并联合当地乡镇和电力执法大队再次拆除了其供电线路和供电设施。目前我县洗砂企业保留16家，都已按要求办理环评审批手续，其中有6家基本按环保要求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已申请试生产。
5、建设项目全清理。我局从今年3月开始对辖区内建设项目环评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清理，并建立了管理台账。其中，大部分未验收项目均为民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今年以来已对5家未批先建企业进行立案处罚，督促22家企业办理了环评审批手续，5家企业完成了“三同时”验收投入正式生产。另有6家企业经市环保局批准试生产,正在进行验收监测，有6家企业经县环保局批准正在进行试生产。
（二）强力推进“打非治违”， 有效打击震慑了非法违法排污企业。
我县持续多年对打非治违采取高压态势，县环保部门切实加强了与各职能部门和乡镇的联系，采取了网格化排查、集中式打击方式，做到了该移送的移送，该联合办案的联合办案，有效打击震慑了非法违法排污企业，确保了环境安全。2015年取缔非法企业７家，移送电力执法强制断电3家。2015年10月12日，临武县环保局联合镇南乡出动执法车辆2台，人员10余人，对群众反映的镇南乡新秀里一处非法铅锌采选小作坊进行了彻底取缔，拆除鼓风机、打粉机、摇床各一台，有效震慑了非法分子，严防了非法生产反弹。
（三）实行部门联动，形成环保合力。
2015年成立了临武县环保、检察、公安部门环境执法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建立环境执法协作机制的意见》，为增强环境执法刚性，严厉打击各类恶性环境违法犯罪行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5年10月9日，在临武县环保、公安、检察三家工作人员的见证下，临武县公安局驻临武县环保局执法工作联络室在临武县环保局揭牌成立。县政府分管环境保护工作的副县长郭应湘、县政府副县长兼公安局长曹龙彪、临武县环境保护局局委会成员及执法工作联络室全体人员参加揭牌仪式。临武县公安局驻临武县环保局执法工作联络室的成立，将为我县更进一步加大对恶性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更进一步维护公众合法环境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四）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妥善处理。
设立了6328110热线电话，听取环境问题方面公众诉求，及时登记、受理、转送、交办、并实行跟踪督办、限时答复和处理。根据环境污染投诉的性质，采用集中处理和立即处理相结合，限期办结制的措施，并建立了信访投诉、环境纠纷处理台账，对群众举报的污染事件，做到有举报必查处，有举报必回复，及时调查处理影响群众身心健康的环境违法行为，做到了查处率100%，群众满意率100%。2015年至目前为止，共受理环境问题公众诉求50件。
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困难和问题：
１、环保监察执法装备不足，环境监测设备严重短缺。环境监测不能很好为监察执法提供服务。
2、非法整治取缔成效难以保持。部分企业利用地势偏僻，交界管辖范围不明，企业恢复成本不高，违法生产利润大，执法部门管理难度大等原因，随时可以反弹。
3、由于历史原因，土壤、河流底泥、地下水受重金属污染严重，历史遗留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生态恢复难度大。
4、整合企业历史遗留污染纠纷投诉较多。由于原矿业主是周边村民自己经营或参股，对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不重视，而在新的整合企业成立后，因为没有利益关系，环境素质的提高等原因，对历史遗留的环境污染问题的造成的影响更为关注，造成污染纠纷投诉较多。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督促企业尽快整改落实到位，严格规范验收程序，加快对整治到位企业的验收。
（二）检查、梳理全年工作，及时查漏补缺。
（三）进一步加大对重点区域和流域的巡查力度，对非法企业做到露头就打，杜绝反弹。
(四) 强化环境监测。一旦发现超标等异常情况，要及时排查处置，确保环境安全。
（五）建立完善环境安全隐患排查、督查工作长效机制。

                              临武县环境保护局
                               2015年12月19日 





2015

ÄêÁÙÎäÏØ»·¾³±£»¤´ó¼ì²é¹¤×÷×Ü½á

ÎªÈ·±£È«ÏØ»·¾³°²È«£¬°´ÕÕ¹úÎñÔº°ì¹«Ìü¡¶¹ØÓÚ¼ÓÇ¿

»·¾³¼à¹ÜÖ´·¨µÄÍ¨Öª¡·£¨¹ú°ì·¢

[2014]56

ºÅ£©¡¢Ê¡»·±£Ìü

¡¶¹ØÓÚ¶½´ÙÆóÊÂÒµµ¥Î»ÒÀ·¨¿ªÕ¹»·¾³ÎÛÈ¾Òþ»¼ÅÅ²éÕûÖÎ¹¤

×÷µÄ¹«¸æ¡·£¨Ïæ»··¢

[2014]48

ºÅ£©ÎÄ¼þ¾«Éñ£¬

ÎÒ¾Ö¸ß¶ÈÖØ

ÊÓ¡¢ÈÏÕæÂäÊµ£¬Ñ¸ËÙÐÐ¶¯¡¢ÑÏ¸ñÒªÇó£¬ÓÐÁ¦ÍÆ¶¯ÁË¹¤×÷µÄ

¿ªÕ¹¡£ÏÖ½«¹¤×÷¿ªÕ¹Çé¿ö»ã±¨ÈçÏÂ£º

Ò»¡¢¼ÓÇ¿×éÖ¯Áìµ¼£¬Ã÷È·ÔðÈÎ·Ö¹¤¡£

ÏØÎ¯¡¢ÏØÕþ¸®¸ß¶ÈÖØÊÓ»·¾³±£»¤´ó¼ì²éÕûÖÎ¹¤×÷£¬ÕÙ

¿ª»·¾³±£»¤´ó¼ì²é¼¯ÖÐÕûÖÎ¶¯Ô±´ó»á£¬ÖÆ¶¨Ó¡·¢

¡¶

ÁÙÎäÏØ

»·¾³±£»¤´ó¼ì²é¹¤×÷ÊµÊ©·½°¸¡·£¨ÁÙÕþ°ìº¯

[2015]20

ºÅ£©

³ÉÁ¢ÁËÓÉ·Ö¹Ü»·±£¸±ÏØ³¤ÈÎ×é³¤µÄ»·¾³±£»¤´ó¼ì²éÕûÖÎ¹¤

×÷Áìµ¼Ð¡×é£¬¸ºÔðÈ«Ãæ¶½µ¼¡¢µ÷¶È¡¢Ð­µ÷¹¤×÷£¬

Ã¿ÔÂ»ã×Ü

µ÷¶ÈÒ»´Î£¬ÏØÕþ¸®Ã¿¼¾¶È×éÖ¯Ò»´Î¼ì²éÑéÊÕ¡£

ÏØ»·¾³¼à²ì´ó¶Ó

°´ÇøÓò·ÖËÄ¸ö¼à²ìÖÐ¶Ó£¬

¶ÔÅÅÎÛµ¥Î»ºÍ

¹¤ÒµÔ°Ã¿ÖÜ²»ÉÙÓÚ

1

´ÎÉÏÃÅÖ¸µ¼·þÎñ£¬¶½´ÙÆóÒµ°´Ê±Íê³É

Õû¸ÄÈÎÎñ¡£

¶þ¡¢ÉîÈëÐû´«¶¯Ô±£¬»ý¼«Òýµ¼ÆóÒµ²ÎÓë¡£

1

¡¢ÎÒ¾ÖÓÃÎÄ¼þÐÎÊ½£¨ÁÙ»·×Ö

[2015]1

ºÅ£©ÓÚ

2015

Äê

1

ÔÂ

8

ÈÕ×ª·¢ÁËÊ¡Ìü¹«¸æ£¬¹²Ó¡·¢

200

·Ý¸øÈ«ÏØÅÅÎÛÆóÒµ£¬

²¢ÓÚ

1

ÔÂ

23

ÈÕÕÙ¼¯Ïà¹Ø²¿ÃÅºÍÅÅÎÛÆóÒµÕÙ¿ªÁËÈ«ÏØÒþ»¼ÅÅ

